
未 來 計 劃 及 [ 編 纂 ]

192

本文件為草擬本，並不完整及可能更改。閱讀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未來計劃

請參見本[編纂]「業務 — 我們的策略」一節，以了解我們未來計劃詳情。

所得款項用途

我們預期將從[編纂]收取所得款項淨額約[編纂]港元，金額已扣除[編纂]及其他我們於[編纂]
中已付或應付的預計開支，當中假設[編纂]未有行使以及[編纂]為[編纂]港元，即[編纂]範圍
[編纂]港元至[編纂]港元的中位數。我們擬將我們將從[編纂]中所收取的款項淨額用於以下用
途：

‧ 約[編纂]%（約[編纂]港元）用於在中國擴展學校網絡，特別是在中國某些城市發展的新
校；

‧ 約[編纂]%（約[編纂]港元）用於保養、翻新及提升現有學校，例如大連校舍的男生部；

‧ 約[編纂]%（約[編纂]港元）用於在中國主要城市內收購除幼兒園外的學校，以補充學校
網絡。於最後可行日期，我們未有發現特定收購目標；

‧ 約[編纂]%（約[編纂]港元）用作償還短期銀行貸款，情況如下：

銀行
金額

（人民幣） 年利率 到期日 用途

招商銀行 . . . . . . . . . . . . . . . . . . . 40百萬 6.60% 2014年9月25日 營運資金用途
中國銀行 . . . . . . . . . . . . . . . . . . . 30百萬 6.44% 2014年9月19日 營運資金用途
中國銀行 . . . . . . . . . . . . . . . . . . . 20百萬 6.44% 2014年12月19日 營運資金用途
上海銀行 . . . . . . . . . . . . . . . . . . . 45百萬 6.00% 2014年12月30日 營運資金用途
中國銀行 . . . . . . . . . . . . . . . . . . . 30百萬 6.00% 2015年4月18日 營運資金用途
中國銀行 . . . . . . . . . . . . . . . . . . . 59百萬 6.77% 2015年1月18日 營運資金用途

‧ 約[編纂]%（約[編纂]港元）為營運資金。

倘若[編纂]定於[編纂]範圍的上限，則[編纂]的所得款項淨額（假設未有行使[編纂]）將增加至
約[編纂]港元。在此情況下，我們會將額外所得款項淨額用於在中國擴展學校網絡。倘若[編
纂]定於[編纂]的下限，[編纂]的所得款項淨額（假設未有行使[編纂]）將減少至約[編纂]港元，
在此情況下，我們會從減少用於收購學校的款項及營運資金以扣除減少了的所得款項淨額。

倘若[編纂]全數得以行使，[編纂]的所得款項淨額將上升[編纂]港元，當中假設[編纂]定於[編
纂]（即建議[編纂]的中位數）。在此情況下，我們會將額外所得款項淨額用於在中國擴展學
校網絡。

倘若[編纂]的所得款項淨額未有即需要用於以上用途，或倘若我們未能按意向落實發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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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部份，我們可能會在認為符合本公司最佳利益的情況下，將資金存放為短期存款。
在此情況下，我們會遵守[編纂]規則下適用的披露規定。

由於我們為海外持股公司，我們須向中國附屬公司注資及貸款，或透過向綜合聯屬實體作出
貸款，令是次發售的所得款項淨額得以用於上文所述方法。有關注資及貸款受多項中國法
律及法規下的限制及審批程序所限。向相關中國機關註冊貸款或注資金額除名義手續費外
毋須費用。根據中國法律法規，中國政府機關須在指定時間來批准有關申請或註冊或拒絕
我們的申請，一般少於90日。然而，實際所需時間或會因行政延誤而延長。我們不能向　閣
下保證我們可以及時獲相關政府部門取得按上文所述使用我們的所得款項淨額時所需的批
文，或完成所需的註冊及備案手續，甚至可能完全不獲批准或完成相關手續。當中理由是
中國對海外控股公司向中國實體的貸款及直接投資規管可能會拖延或禁止我們使用是次發
售的所得款項向中國經營實體或綜合聯屬實體作出貸款或額外注資，此舉可能對我們的流
動資金及對業務進行注資及擴張的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響。請參見本[編纂]「風險因素 — 與
我們的合約安排有關的風險」一節。




